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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航机载电子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收购资产评估备案情况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

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

公司于 2013 年 6 月 13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 2013 年度第

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审议调整购买中航航空电子系统有限

责任公司相关资产的议案》，收购方案为公司拟向中航航空电子

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收购其持有的北京青云航空仪表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青云仪表”） 100%股权、苏州长风航空电子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长风电子”）100%股权。上述内容已于 2013 年 6

月 15 日在上交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及《上海证券报》披

露，青云仪表资产评估数值为 54,195 万元；长风电子资产评估

数值为 85,976 万元。

该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

近日，上述资产评估结果已经主管部门审核备案，现将审核

备案结果公告如下：

1、青云仪表以 2012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备案

价值为 54,195.11 万元。



2、长风电子以 2012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备案

价值为 87,574.93 万元。

特此公告。

中航机载电子股份有限公司

董 事 会

2013 年 8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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